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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金融稳定法草案系列（五） — 地方政府在金融稳定中的角色以及权

责分析 

作者：朱俊丨任稷羽丨樊思慧1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当前金融工作的重点。金融风险的复杂性导致需

要各方承担相应的责任以进行有效防范、化解和处置。在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于 2022 年 4 月 6 日发

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稳定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金稳法（草案）》”）中，除对金融

机构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主体责任，金融监督管理部门、行业保障/保险基金的责任做出规定外，也明

确了地方政府应承担的责任。 

本文以《金稳法（草案）》中地方政府责任为议题，主要梳理《金稳法（草案）》对地方政府在国家整体

金融稳定制度安排中的角色，不同角色项下地方政府在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和处置中的责任，以及地方政府

部门及人员的行政法律责任等方面的制度设计。 

一、《金稳法（草案）》项下地方人民政府的角色 

《金稳法（草案）》在制度设计上，主要是从以下三个角度设置地方政府在金融稳定中的角色和责任体

系： 

1. 区域金融稳定的责任方； 

2. 金融机构的出资人或实际控制人（部分地方人民政府通过地方金控或投资平台控制或参股地方及

全国性金融机构以及地方金融组织2）；和 

3. 地方金融组织的监督者。 

二、地方人民政府的权责分配 

我国当前的地方人民政府层级包含省级人民政府、地级人民政府、县级人民政府和乡级人民政府四个层

级。 

 
1 实习生邱哲对本文的写作亦有贡献。 

2 参考《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地方金融组织，是指依法设立的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区域性

股权市场、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授权省级人民政府监督

管理的从事地方金融业务的其他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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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稳法（草案）》在规定金融稳定权责时，分别规定了地方人民政府的一般性权责，以及省级人民政

府的特殊权责。 

（一） 地方人民政府的一般性权责 

地方人民政府的权责 权责内容 

采取金融风险化解措施 

对可能影响区域稳定的金融风险，应当区别情形在职责范围内，采取

下列措施主动化解金融风险： 

(1) 支持金融机构清收处置资产和追赃挽损，依法打击逃废债务行

为； 

(2) 协调组织金融机构以市场化方式盘活存量资产、引入社会资本和

实施债务重组； 

(3) 维护区域信用环境和金融秩序； 

(4) 及时澄清误导信息和虚假信息等。 

不违规干预金融机构 不违反规定干预金融机构的正常经营活动和人事任免等事项。 

落实应急处置方案 按照职责分工及时落实应急处置方案。 

追责 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主体的责任。 

（二） 省级人民政府的特殊权责 

按照《金稳法（草案）》的相关条款，除了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承担的一般权责外，省级人民政

府还需要承担以下额外的权责。 

省级人民政府的额外权责 权责内容 

牵头处置区域内金融风险 

省级人民政府应当牵头处置以下三类金融风险： 

(1) 辖区内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风险； 

(2) 辖区内的非金融企业引发的金融风险； 

(3) 国家金融稳定发展统筹协调机制（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

以下简称“金稳委”）要求牵头处置的其他金融风险。 

按照要求协助防范化解 

金融风险 

按照职责分工或者金稳委的要求履行本行政区域内金融风险防范化

解处置职责。 

必要情况下出资 

在就金融风险处置的处置资金来源方面，省级人民政府的出资义务排

在金融机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第三方战投以及行业保障及保险基金

后，位列第四顺位。 

按照《金稳法（草案）》，在前三顺位资金不能满足风险处置需求且满

足以下两个条件时，省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动用地方公共资源为风险

处置提供资金和资源： 

(1) 该等金融风险危及区域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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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人民政府的额外权责 权责内容 

(2) 穷尽市场化手段、严格落实追赃挽损仍难以化解风险的。 

打击辖区内非法金融活动 依法打击辖区内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 

区域金融风险的监测和 

预警 
建立区域内金融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加强金融风险监测预警。 

三、地方人民政府作为金融机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责任 

对于通过地方国有金控或投资平台参股或控制金融机构的地方人民政府，有关的金控或投资平台还需

要根据其持股比例和控制情况承担《金稳法（草案）》项下所规定的金融机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责任。 

四、地方金融组织的风险处置规则适用 

《金稳法（草案）》并未对地方金融组织的风险处置做出详细规定，仅原则性规定“地方人民政府对地

方金融组织风险的防范、化解和处置，参照适用本法对金融机构的规定”。 

对于地方金融组织的风险防范和处置，当前主要依据的是各个省、自治区以及直辖市所颁布的地方金融

监督管理条例。中国人民银行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发布的《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也

对地方金融组织的风险防范与处置有专章规定。 

因此，后续在地方金融组织的风险防范、化解及处置上，也会形成中央层面的金融稳定法和地方金融监

督管理条例以及地方层面的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三个层级。 

由于《金稳法（草案）》对地方金融组织的风险防范、化解和处置的规定非常原则，其对金融机构的规

定如何参照适用于地方金融组织，部分内容也待进一步明确，例如： 

1.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是否有权直接对地方金融组织行使《金稳法（草案）》第二十一条规定的国

务院金融管理部门可以采取的早期纠正和监管措施（该条规定的措施范围与《地方金融监督管理

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的授权范围并不完全相同）； 

2.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是否有权直接对地方金融组织行使《金稳法（草案）》第三十条规定的国务

院金融管理部门可以采取的处置措施； 

3. 《金稳法（草案）》第三十六条规定集中管辖和解除保全措施，其影响超出当地区域，如何与司法

机构衔接。 

五、《金稳法（草案）》下地方人民政府及人员可能承担的行政责任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并未对地方人民政府及人员在地方金融组织的风险防范、

化解和处置方面做出行政责任方面的规定。部分省市颁布的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中对地方金融监督管理

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责任做了原则性规定。 

《金稳法（草案）》首次明确了地方人民政府及人员在金融稳定方面的问责和行政责任体系。根据《金

稳法（草案）》的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的规定： 

1. 如果地方政府部门及工作人员对重大金融风险形成、扩大、蔓延或者处置不当负有直接责任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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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委可以采取约谈、内部通报、责令作出书面检查等措施予以问责，问责办法由金稳委制定； 

2. 地方人民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存在以下失职渎职情形的，视具体情形对责任人员依法依规予以处理

处分： 

(1) 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造成重大金融风险或者重大金融风险隐患； 

(2) 违反规定干预金融机构经营，对重大金融风险形成负有直接责任； 

(3) 不积极主动化解风险，未及时实施处置措施，贻误时机导致风险蔓延； 

(4) 在风险处置过程中推诿塞责、不落实处置工作部署或者落实不到位； 

(5) 违反规定泄露保密信息，或者散布不当言论、误导信息，引发严重负面舆情或者市场风险等情

形。 

为促进相关单位和人员勤勉尽责，《金稳法（草案）》也规定了一个减免责任的条款。按照《金稳法（草

案）》第四十五条，如果地方政府部门及工作人员在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处置工作中勤勉履行职责，履职

和决策程序符合规定，因不可控制或者难以预见的因素发生不利后果的，免于承担法律责任。对于依照《金

稳法（草案）》规定应当承担责任的单位和个人，积极采取补救措施，有效降低或者消除影响、挽回损失的，

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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